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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552 次會議 

       民國 106 年 6 月 8日 

  討論事項（一） 
財政部擬具「海關進口稅則」部分稅則修正草案，請核轉立
法院審議案。 
說明： 
一、 財政部函以，為降低太陽光電模組製造成本，提升產業

競爭力，強化產業供應鏈，落實政府發展低碳綠能政策
目標及解決海關實務執行困難，本部爰擬具「海關進口
稅則」部分稅則修正草案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二、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： 
  (一)增訂第 85 章增註八規定，對輸入專供生產太陽光電模

組用之接線盒、矽膠、封裝材料或玻璃，經經濟部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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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用途屬實者，得免徵關稅。 
  (二)增訂稅則第 15141 目「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及其餾分

物」及第 15149 目「其他」。 
  (三)修正第 15019000 號貨名「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禽

脂」為「第 0209 節除外之禽脂」，以符實際。 
  (四)第 85441100 號貨名「漆包銅線」修正為「銅製繞線

（含漆包銅線）」，以完整涵括該目下所有銅製繞線。 
三、 案經洽請本院有關單位研提意見並洽請財政部研酌修正

竣事。 
  四、茲將該部分稅則修正草案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

院送請立法院審議。提請 
  核議 
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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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
一、修正背景 

為降低太陽光電模組製造成本，提升國內太陽光電模組產業競爭力，強化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供應鏈，落實政府
發展低碳綠能政策目標，增訂增註規定；此外，為解決海關實務執行困難，減少徵納雙方爭議，修正部分稅則
貨名，爰擬具「海關進口稅則」部分稅則修正草案。 

二、修正內容 
（一）鑑於國內太陽光電模組產業尚未具經濟規模，生產太陽光電模組所需之接線盒、矽膠、封裝材料或玻璃等

材料，缺乏廠商投入生產開發，不利我國太陽光電模組產業整體發展，為促進太陽光電產業發展，建構太陽
光電普及化環境，加速太陽能再生能源發電量，增訂第85章增註八規定，輸入專供生產太陽光電模組用之接
線盒、矽膠、封裝材料或玻璃，經經濟部證明用途屬實者得免徵關稅。 

（二）為使本稅則更符合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（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, 
以下簡稱 HS)規範及原意，增訂2目並修正貨名9項，俾與國際稅則分類架構一致。修正重點如下：配合國際
規範增訂稅則第15141目「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」及第15149目「其他」，以符合 HS 分類架構；第
3304節貨名「…防晒及防止皮膚黑用品…」修正為「…防曬或助曬用品…」、第33049920號貨名「洗面膏」
修正為「潔面霜」、第3916節與第740811目及其下所屬稅號共7項貨名「…直徑…」修正為「…尺寸…」，以
符合 HS 原意。 

（三）為期本稅則貨名更臻明確周延，修正貨名12項，以利海關實務執行。修正重點如下：考量稅則第1503節未
涵括禽脂貨物，爰修正第15019000號貨名「第0209或1503節除外之禽脂」為「第0209節除外之禽脂」，以符
實際；按第1516節之油脂加工範圍包括氫化、互脂化、再脂化及反油酸化，爰刪除該節下7項稅號貨名中限
定油脂加工範圍之文字，使其均能涵括該節油脂各類加工範圍；第64011010號貨名「鞋頭包鋼之勞工用安全
鞋」修正為「鞋頭包鋼之安全鞋」，以避免同一貨品因使用者身分不同所產生之稅則爭議；第70200012號貨
名刪除「專供」，以符合資訊科技協定原意；第70200013號貨名增列「晶錠」，以涵括半導體多晶製程之半製
品；第85441100號貨名「漆包銅線」修正為「銅製繞線（含漆包銅線）」，以完整涵括該目下所有銅製繞線。 

三、修正結果 

（一）增註部分：增訂1項。 

（二）稅則稅率部分：4位碼稅號修正2項；5位碼稅號增訂2項；6位碼稅號修正1項；8位碼稅號修正18項。 

四、修正效益 

配合產業發展政策，增訂專供生產太陽光電模組用材料免徵關稅規定，降低太陽光電模組製造業者營運成本，
有助於增加太陽光電模組廠商擴大在臺投資設廠意願，鼓舞我國業者利用太陽能電池之產業優勢，建構具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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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力之太陽光電產業，拓展我國太陽光電模組市場占有率；修正部分稅則貨名，使我國稅則更臻周延明確及
符合國際規範，有利於海關執行稅則分類事宜，減少徵納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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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15019000

第０２０９節除外之禽脂

20% 免稅

(PA,NI,N

Z,SG)

4%

(GT)

6.6%

(SV,HN)

25% 20% 免稅

(PA,NI,N

Z,SG)

2.6%

(GT)

5.3%

(SV,HN)

25% 20% 免稅

(PA,NI,N

Z,SG)

1.3%

(GT)

4%

(SV,HN)

25% 20% 免稅

(PA,GT,N

I,NZ,SG)

2.6%

(SV,HN)

25% 20% 免稅

(PA,GT,N

I,NZ,SG)

1.3%

(SV,HN)

25% 20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25% 15019000

第０２０９或１５０３節除

外之禽脂

20% 免稅

(PA,NI,N

Z,SG)

4%

(GT)

6.6%

(SV,HN)

25%

-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及其

餾分物：

-其他：

15161011

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

不超過１

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7.5% 15161011

氫（硬）化動物油脂及其餾

分物，酸價不超過１

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7.5%

15161012

魚油，酸價不超過１

2.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5% 15161012

硬化魚油，酸價不超過１

2.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5%

15161021

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

超過１

2.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7.5% 15161021

氫（硬）化動物油脂及其餾

分物，酸價超過１

2.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7.5%

15161022

魚油，酸價超過１

2.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5% 15161022

硬化魚油，酸價超過１

2.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5%

15162011

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

不超過０．６

6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15% 15162011

氫（硬）化植物油脂及其餾

分物，酸價不超過０．６

6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15%

15162012

棕櫚油及棕櫚核油，酸價不

超過０．６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7.5% 15162012

氫化棕櫚油及氫化棕櫚核油

，酸價不超過０．６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7.5%

15162020

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

超過０．６

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10% 15162020

氫（硬）化植物油脂及其餾

分物，酸價超過０．６

5% 免稅

(PA,GT,N

I,SV,HN,

NZ,SG)

10%

配合國際規範，增列第15141目「低芥子酸

之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」及第15149目「其

他」，以符合HS分類架構，爰增訂第1514

節第15141及15149目等2項之稅號及貨名如

左。

自110年1月1日起 自111年1月1日起

查第1503節「豬、牛、羊硬脂及脂油，未

經乳化混合或調製者」，未涵括禽脂貨物

，爰修正第1501節第15019000號之貨名如

左。

按第1516節「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部

分或全部氫化，互脂化，再脂化或反油酸

化，不論是否精煉，但未進一步調製」之

油脂加工範圍包括氫化、互脂化、再脂化

及反油酸化，為期周全，該節項下貨名刪

除氫化、硬化或氫(硬)化等限定油脂加工

範圍之文字，以涵括互脂化、再脂化及反

油酸化製品，爰修正第1516節第

15161011、15161012、15161021、

15161022、15162011、15162012及

15162020號等7項之貨名如左。

第１５章　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；調製食用油脂；動植物蠟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 自109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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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3304

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(藥

品除外)，包括防曬或助曬用品；指

甲用化粧品

3304

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(藥

品除外)，包括防晒及防止皮膚黑用

品；指甲用化粧品

33049920

潔面霜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12.5% 33049920

洗面膏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12.5%

為符合HS原意，第3304節“Beauty or

make-up preparations and preparations

for the care of the skin (other than

medicaments), including sunscreen or

sun tan preparations; manicure or

pedicure preparations”中文貨名宜譯為

「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(藥品除

外)，包括防曬或助曬用品；指甲用化粧

品」；另“cleansing cream”中文貨名宜

譯為「潔面霜」，爰:

ㄧ、修正第3304節之貨名如左。

二、修正第3304節第33049920號之貨名如

    左。

第３３章　精油及樹脂狀物質；香水、化粧品或盥洗用品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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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3916

塑膠單絲（任何橫斷面尺寸超過1公

厘）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表面外未經

其他加工者

3916

橫切面直徑超過1公厘之塑膠單絲、

棒、杖及定型，除表面外未經其他加

工者

39161000

乙烯聚合物製單絲（任何橫斷面尺寸

超過1公厘）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表

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 39161000

橫切面直徑超過１公厘（㎜）之乙烯

聚合物製單絲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表

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

39162000

氯乙烯聚合物製單絲（任何橫斷面尺

寸超過1公厘）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

表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 39162000

橫切面直徑超過１公厘（㎜）之氯乙

烯聚合物製單絲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

表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

39169000

其他塑膠單絲（任何橫斷面尺寸超過

1公厘）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表面外

未經其他加工者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 39169000

橫切面直徑超過１公厘（㎜）之其他

塑膠單絲、棒、杖及定型，除表面外

未經其他加工者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

為符合HS原意，第3916節原文

“Monofilament of which any cross-

sectional dimension exceeds 1 mm,

rods, sticks and profile shapes,……

”，中文貨名宜修正為「塑膠單絲（任何

橫斷面尺寸超過1公厘）、棒、杖及定型，

除表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」，爰：

一、修正第3916節之貨名如左。

二、修正第3916節第39161000、

    39162000及39169000號等

    3項之貨名如左。

第３９章　塑膠及其製品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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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64011010

鞋頭包鋼之安全鞋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10% 64011010

鞋頭包鋼之勞工用安全鞋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10% 因「勞工用」定義尚無依據，另考量消防

人員等公務員，因工作安全及災害防護需

要穿著鞋頭包鋼之安全鞋，為避免因使用

者法律上身分別之稅則爭議，爰修正第

6401節第64011010號之貨名如左。

第６４章　鞋靴、綁腿及類似品；此類物品之零件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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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70200012

設計用於插入生產半導體晶圓之擴散

及氧化爐之石英製反應管及支撐器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10% 70200012

設計專供用於插入生產半導體晶圓之

擴散及氧化爐之石英製反應管及支撐

器

免稅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10%

70200013

專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錠用之石英

製坩堝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CN,NZ,SG

)

10% 70200013

專供製造半導體晶柱用之石英製坩堝

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CN,NZ,SG

)

10%

配合世界貿易組織(WTO)資訊科技產品協定

(ITA)降稅承諾，第70200012號原文

“Quartz reactor tubes and holders,

designed for insertion into diffusion

and oxidation furnaces for production

of semiconductor wafers”中文貨名宜譯

為「設計用於插入生產半導體晶圓之擴散

及氧化爐之石英製反應管及支撐器」；另

半導體長晶製程可區分為單晶製程與多晶

製程，其半製品分別為晶柱及晶錠，為符

合立法原意，並避免稅則分類疑義，爰修

正第7020節第70200012及70200013號等2項

之貨名如左。

第７０章　玻璃及玻璃器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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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740811

最大橫斷面尺寸超過６公厘者

740811

最大橫斷面直徑超過６公厘者

74081100

精煉銅線，最大橫斷面尺寸超過６公

厘者

1.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 74081100

精煉銅線，最大橫斷面直徑超過６公

厘者

1.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

74081900

精煉銅線，最大橫斷面尺寸不超過６

公厘者

1.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 74081900

精煉銅線，最大橫斷面直徑不超過６

公厘者

1.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

為符合HS原意，第740811目原文“of

which the maximum cross-sectional

dimension exceeds 6 mm”，中文貨名宜

修正為「最大橫斷面尺寸超過６公厘者」

，爰：

一、修正第740811目之貨名如左。

二、修正第7408節第74081100及74081900

    號等2項之貨名如左。

第７４章　銅及其製品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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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太陽光電模組製造業，輸入歸屬

本章、第３２章、第３９章或第７０章之專供太陽光

電模組用接線盒、矽膠、封裝材料或玻璃，經經濟部

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。

一、

二、

本增註新增。

為落實政府發展低碳綠能，積極推動國內太陽能

電廠設置，促進太陽光電產業發展，建構太陽光

電普及化環境政策目標，爰增訂本增註，對輸入

專供生產太陽光電模組用之接線盒、矽膠、封裝

材料或玻璃，經證明用途屬實者得免徵關稅進口

，以降低太陽光電模組製造成本，提升我國太陽

光電模組產業競爭力，強化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供

應鏈。

第８５章　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；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；電視影像、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；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

增註

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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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
85441100

銅製繞線（含漆包銅線）

3.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 85441100

漆包銅線

3.5% 免稅

(PA,GT,NI,SV

,HN,NZ,SG)

5%

自108年1月1日起

為符合HS架構，第854411目應涵括所有銅

製繞線，原貨名｢漆包銅線｣具有侷限性，

爰修正第8544節第85441100號之貨名如

左。

第８５章　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；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；電視影像、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；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

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
修 正 稅 率

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
現 行 稅 率

說 明自本次修正生效日起 自107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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